开封市机关事务中心
项目建设（采购）需求概况

	项目名称
	[bookmark: OLE_LINK1]开封市机关事务中心八大街办公区
机关餐厅（含场馆办公区机关餐厅）外包项目

	项目总投资
	1132万元
	项目时限
	2年

	服务内容
	[bookmark: _GoBack]本项目通过公开招标，甲方委托乙方承担八大街办公区餐厅（含场馆办公区机关餐厅）的经营。八大街办公区机关餐厅需按时高质量提供早餐、午餐、晚餐，供餐模式均采用自助餐模式；场馆办公区机关餐厅需按时高质量提供午餐，供餐模式采用半自助餐模式。八大街办公区机关餐厅每日就餐人数约为800人；场馆办公区机关餐厅每日就餐人数约为150人。除在餐厅内提供正常的工作餐外，还需提供通知安排的接待餐，值班餐，加班餐。

	服务要求
	合格，满足采购人要求。

	供应商资格
要求
	1、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；
2、落实政府采购政策满足的资格要求：无。
3、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
3.1、供应商须具备餐饮服务许可证或食品经营许可证、无食品安全事故的不良记录（提供书面声明）。
3.2、根据《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库［2016]125 号）和豫财购【2016】15 号的规定，截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，供应商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上“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”中列入“受惩黑名单”，或者在“中国政府采购网”上列入“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”的，拒绝其参与本项目。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查询并做好相关记录和证据留存。【查询渠道：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http://www.creditchina.gov.cn)、中国政府采购网（http://www.ccgp.gov.cn)】。
3.3、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，不得参加同一标段（包段）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（包段）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。
4、供应商需对所填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





